
□见习记者 张叶荷 通讯员 陈颖颖

本报讯 近日， 上海知识产权法院 （以

下简称上海知产法院） 对上诉人苏州市劲牌

服饰有限责任公司 （以下简称劲牌公司）、

刘某某与被上诉人劲霸男装 （上海） 有限公

司 （以下简称劲霸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进行宣判， 维持一审法院判决， 劲牌公司立

即停止侵害涉案注册商标专用权的行为， 刊

载声明、 消除影响， 劲牌公司赔偿劲霸公司

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71.6 万元， 刘某某在

3.15万元范围内与劲牌公司承担连带赔偿责

任， 刘某某就其独自实施的商标侵权行为赔

偿劲霸公司经济损失 2万元。

劲霸公司是“劲霸” “K-BOXING”

以及拳王形象系列注册商标权利人。 2017年

9 月， 劲霸公司发现上海两家沃尔玛商场里的

劲牌服饰专卖店内销售的服装、店铺门头、外包

装袋、 吊牌等上的标识与劲霸公司的注册商标

近似。刘某某是劲牌公司上海地区销售总代理。

一审法院审理后认为， 被诉侵权标识“劲

牌男装” 与涉案注册商标“劲霸男装” 在排列

组合、 文字风格等整体效果上接近， 构成近似

且足以混淆， 故构成侵权， 判决劲牌公司立即

停止侵权行为， 刊载声明、 消除影响， 劲牌公

司赔偿劲霸公司经济损失及合理费用 71.6 万

元， 刘某某在 3.15 万元范围内与劲牌公司承

担连带赔偿责任， 刘某某就其独自实施的商标

侵权行为赔偿劲霸公司经济损失 2万元。

一审判决后， 劲牌公司与刘某某均不服，

向上海知产法院提起上诉。 上海知产法院审理

后认为， 首先， 被诉侵权商品与劲霸公司的销

售区域存在重合， 相关公众在选择、 购买时施

以的注意力相对较低。 劲牌公司在其生产、 销

售的服装吊牌、 外包袋上使用与劲霸公司注册

商标近似的标识， 刘某某在其经营店铺门头及

背景墙使用与劲霸公司注册商标近似的标识，

足以导致相关公众的混淆和误认， 构成对劲霸

公司注册商标专用权的侵害。

刘某某系劲牌上海地区的销售总代理， 对

其销售的侵权商品未能履行审查和注意义务，

无法基于合法来源豁免其赔偿责任， 应在一定

范围内与劲牌公司承担连带责任。 同时， 刘某

某在涉案店铺门头、 背景墙使用的标识并非

《特许授权书》 约定使用的标识， 且其对上述

标识的使用已经超出了为销售商品而进行指示

性使用的合理范围， 因此该侵权行为是刘某某

自行实施， 相应的赔偿责任应由其独自承担。

首例在非禁渔期进行电捕达到入罪标准的刑事案件

明知电鱼违法，两男子仍进行“扫荡式捕捞”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陈卫锋

本报讯 一男子酒足饭饱后和好友相约

去 KTV 唱歌， 在走廊上打电话预约之际，

竟趁着酒劲把其他住户门口的 3 包快递从

10 楼窗口悉数掷出。 让人惊出一身冷汗的

是， 3 包快递内不乏洗洁精、 医用酒精消毒

液等重物。 尽管没有砸中行人， 但这场“恶

作剧” 的始作俑者韦某却难逃法律的制裁。

昨天，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法院 （以下

简称浦东法院） 对这起案件进行了公开审

理， 认定被告人韦某的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

法危害公共安全罪， 一审判处其有期徒刑一

年。 据悉， 该案是最高人民法院 《关于依法

妥善审理高空抛物、 坠物案件的意见》 施行

后， 浦东法院判决的首例高空抛物入刑案

件。

上海市浦东新区人民检察院指控， 2019

年 11月 20 日 21 时 30 分许， 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德爱路某公寓 10 楼楼道内， 韦某酒后

在打电话时肆意将被害人李某家门口外的 3

件快递包裹从 10 楼投掷出窗外， 砸落在小

区的公共道路上， 严重危害公共安全。 其

中， 一件洗洁精重 2.16kg （二瓶 ） 及一件

75%?医用酒精乙醇消毒液 200ml （二瓶）

均遭毁损， 另有一件休闲沙滩裤， 上述物品

经价格认定， 共计价值 304 元。 2019 年 11

月 20 日 22 时许， 韦某主动返回现场投案，

到案后如实供述了犯罪事实。

据韦某供述， 事发当晚， 其在该公寓

10 楼一朋友家聚餐， 其间， 包括韦某在内

的 3 人一共喝了两瓶 52 ?白酒。 一行人约

好饭后前往 KTV 唱歌， 韦某遂来到走廊

上， 打电话进行预约。 借着酒劲， 韦某边打

电话边把一住户家门口的 3个快递踢到窗户

边。 “我当时直接就当踢足球一样， 把快递

踢到了窗口， 然后我把这 3个快递拿起来往

窗外扔了下去……当时酒喝多了没有想太

多， 没有考虑过后果。” 韦某表示。

浦东法院经审理后认为， 韦某酒后滋事，

故意将他人的包裹从高楼扔下， 砸落在小区公

共道路上， 虽未造成严重后果， 但足以危害公

共安全， 其行为已构成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

全罪。 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清楚， 证据确实、

充分， 罪名成立。 韦某曾因故意犯罪被判处有

期徒刑， 在刑罚执行完毕后五年内再犯应当判

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之罪， 系累犯， 依法应从

重处罚。 韦某犯罪后主动投案并如实供述自己

的罪行， 系自首， 依法可减轻处罚。 鉴于相关

物损已由韦某家属帮助退赔， 酌情从轻处罚。

据此， 法院依法作出上述判决。

案件主审法官马翠华表示， 高空抛物现象

被誉为“悬在城市上空的痛”， 因为这不仅是

一种不文明的现象， 更是一种涉嫌违法甚至犯

罪的行为。 本案中， 被告人借着酒劲将内含洗

洁精、 消毒酒精等重物从 10 楼窗户扔下， 一

旦砸到行人， 后果不堪设想。

□记者 夏天 通讯员 孙晓光

本报讯 又到吃小龙虾的旺季， 养殖

商们在生意兴隆同时， 也难免被骗子盯

上。 近日， 一名骗走上千斤小龙虾 （价值

2.8 万元） 的犯罪嫌疑人， 在奉贤区人民

检察院的指控下， 被奉贤区人民法院依法

判处犯合同诈骗罪， 被判处拘役 5 个月，

宣告缓刑 5个月， 并处罚金 1.4万元。

2019 年 5 月 31 日， 奉贤区某水产批

发部梁老板的摊位来了一名胡先生， 自称

长期给各大饭店供应龙虾等水产， 有意寻

觅合作伙伴。 梁老板热情地接待了他， 双

方添加微信表示乐意合作， 当天男子便买

走 100斤小龙虾， 并转账付款。 次日， 男

子到梁老板处又买走 200 多斤小龙虾， 现

场结账 3770 元。 6 月 12 日， 胡先生再次

到来， 这次他要买 500斤， 梁老板按要求

挑完虾备好货后， 胡先生提货结账 7200

元。 即时结账的提货习惯“验证” 了胡先

生的合作诚意。

6 月 12 日当晚， 胡先生突然发来微

信， 自己正与某龙虾馆老板吃饭， 接到了

大单子———以后每天都要进货 800 多斤，

叮嘱梁老板这次提前准备 950 斤左右的小

龙虾， 如果满意， 以后就是“独家指定供

应商”。 次日中午， 梁老板拿出事先备好

的 950斤小龙虾， 这次， 胡先生说因为哥

哥临时买车将自己手里的资金借走了， 货

款一时周转不来， 本次的货款第二天下午

5 点前保证转来。 想到之前的胡先生多次

大批量购买， 且昨晚沟通过以后可能要天

天进货， 是个“大客户”， 梁老板就同意

了。 第二天中午， 胡先生带着一个 1500

斤的订单又出现了， 因未事先备货， 梁老

板将店里所有的 1200 斤小龙虾都给他，

这单与之前提走的小龙虾共计 2100 斤，

价值 28500元， 两人约定当晚结款。 但后

来梁老板一直未收到货款， 微信提醒对

方， 亦无回应。 晚些时候他尝试电话联系

对方时， 发现已被拉黑。

2019 年 6 月 20 日， 梁先生至派出所

报案称被人骗走价值 2.8 万元的小龙虾。

民警经过侦查， 2019 年 9 月将犯罪嫌疑

人胡某于青浦区某镇抓获。 到案后的胡某

对骗取梁先生 2.8 万元小龙虾的事实供认

不讳。

胡某之前自己生意亏本， 看到小龙虾

市场“繁荣”， 便在5月底开始做小龙虾配

送生意， 想赚点钱。 初时,他在不同城区

的水产批发市场收货， 后转卖给龙虾饭

店， 但实际经营起来总是亏钱， 最后一次

他索性没有准备货款， 低价售出收来的小

龙虾,将梁老板的电话、 微信等联系方式

删除并逃匿， 获利1.3万元， 用于个人开

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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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伙耍酒疯，从10楼扔下3包快递
因危害公共安全罪被判有期徒刑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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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翟梦丽 通讯员 肖芸

本报讯 通过网络结识女方后， 有意隐

瞒本人已婚状态， 虚构履历和工作单位， 确

立恋爱关系， 进而骗取被害人钱款 30 余万

元。 近日， 经徐汇区人民检察院提起公诉，

被告人宋某以诈骗罪被徐汇区人民法院判处

有期徒刑 4年 10个月， 并处罚金 3万元。

2017 年 2 月， 家住南京的小李在网上

寻找摄影网友时， 加了无业人员宋某的微信并

开始聊天。 一段时间后， 宋某频频到南京去看

望她， 并自称从北京某名牌大学毕业， 未婚，

在上海的设计院工作， 两人很快确定恋爱关

系。 到了 9月份， 为了能和宋某经常见面， 小

李决定结束“异地恋”， 从南京来到上海工作

定居。 此前， 这位“男友” 称自己的身份证和

银行卡丢了， 共让小李转账给他 1万多元。

交往快一年后， 小李带着宋某回老家见过

了父母， 就开始筹备起了婚房， 而这期间宋某

始终隐瞒了已婚的事实。 2018 年 10 月开始，

宋某以买房需要付首付、 契税、 交易费用、 中

介费等借口多次向小李借钱， 小李则陆陆续续

转账了大笔钱款。 小李与其约好了验房， 宋多

次以出差为借口予以搪塞。 在长期的接触中，

宋某的种种行为让小李逐渐产生了怀疑， 宋某

终于承认所有的文凭、 履历都是假的。 而此

时， 小李已经被宋某骗取了 30余万元。

□见习记者 张叶荷

本报讯 在明知电拖网是禁用工具， 韩

某甲、 韩某乙仍多次在长江上海段水域内采

用 220伏高压电网由渔船拖曳在水中进行扫

荡式捕捞。

日前， 记者从上海市铁路运输检察院获

悉， 该院办理了一起非法捕捞水产品案件。

据了解， 本案是长江内陆水域， 环资类集中

管辖后涉案电捕鱼斤数最高， 价值最大， 作

案电网电压伏数最高的电捕鱼案件， 且也是

首例在非禁渔期进行电捕达到入罪标准的刑

事案件， 在当前长江大保护的背景下， 具有

典型意义。

2019年9月， 韩某甲、 韩某乙各自驾驶渔

船， 使用共同出资购入的高压通电网， 在长江

上海段内实施违法捕捞活动十余次， 累计捕获

花鲢3773斤、 鲈鱼1070斤、 白鲢142斤、 出售

后非法获利3万余元， 上述渔获物经物价部门

鉴定， 共计75890元。

电鱼是国家法律禁止的捕捞方式。 《渔业

法》 明确禁止使用炸鱼、 毒鱼、 电鱼等破坏渔

业资源的方法进行捕捞。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

法》 第三百四十条规定，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

规， 在禁渔区、 禁渔期或者使用禁用的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的， 构成非法捕捞

水产品罪。 根据相关追诉标准， 在非禁渔区和

非禁渔期， 使用电鱼方式捕鱼， 达到 500 千克

以上或者价值 5000 元以上的， 也构成非法捕

捞水产品罪。

韩某甲、 韩某乙通加大渔网网眼尺寸的方

式， 使得捕获鱼类个体均较大。 这种捕捞方式

会导致各类受高压电流波及水生物死亡或个体

受损， 更为严重的是导致鱼类丧失繁殖功能，

直接影响鱼类种群繁衍。

上海铁检院表示， 韩某甲、 韩某乙均知道

电网系违法鱼具， 仍然从他人处购进， 用以提

高捕鱼效率， 违反保护水产资源法规， 使用禁

用工具、 方法捕捞水产品， 情节严重， 其行为

已触犯 《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 第三百四十条

之规定， 构成非法捕捞水产品罪。 近日， 上海

铁检院依法对其提起公诉。

相关链接>>>

高空抛物被写入民法典草案

近年来， 高空抛物坠物造成他人损害的事

件时有发生。 如何守护好老百姓 “头顶上的安

全”， 成为社会各方广泛关注的问题。

即将提请第十三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审议

的民法典草案也将高空抛物的情况写入其中。

在侵权责任编中明确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

品”， 使高空抛物正式成为法律层面的一项违

法行为。 同时， 草案对高空抛物侵权责任进行

了细化， 除规定侵权人需依法承担侵权责任

外， 还明确有关机关应当依法及时调查， 查清

责任人， 并强调建筑物管理人如果没有采取必

要的安全保障措施， 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侵权

责任。 草案还明确， 如果最终找到了侵权责任

人， 那么之前已经给予补偿的可能加害的建筑

物使用人， 有权向侵权人追偿。

已婚男假装单身，诈骗“女友”30万元
被判有期徒刑 4年 10个月，并处罚金 3万元

采购千斤小龙虾后

“合作伙伴”消失了
“劲牌男装”山寨“劲霸男装” 被判赔71.6万元
二审维持一审判决，劲牌立即停止侵害注册商标专用权行为


